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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高新管〔2020〕8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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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（区政府）印发苏州高新区

关于鼓励企业科创板上市的若干意见的通知

苏州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州科技城、苏州西部生态旅游度

假区管委会，综保区管理办公室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

处），各室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苏州高新区关于鼓励企业科创板上市的若干意见》已经管

委会（区政府）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苏 州 市 虎 丘 区 人 民 政 府

2020 年 5 月 27 日

苏州国家高新技术

产 业 开 发 区管理委员会
文件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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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高新区关于鼓励企业科创板上市

的若干意见

为鼓励和引导我区优质企业充分利用科创板设立契机加快对

接资本市场，实现更好更快发展，进一步激发我区科技创新和经

济发展活力，助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意见。

第一条 成立区推进科创板上市工作协调小组，由区管委会

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区经发委、科创局、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任副组

长，其他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和各板块分管负责人为成员。协调

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经发委（地方金融监管局），负责

统筹协调推进科创板上市相关工作。

第二条 建立完善科创板后备企业库，通过各板块相关部门，

以及证券公司、知名股权投资机构等，梳理推荐优质科创企业作

为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，并按照市级统一要求，细分为“金种子”

企业、储备培育企业、申报审核企业，区科创局每年度侧重从具

有高成长性的瞪羚企业、具有爆发式增长的高成长创新型培育企

业、拥有核心技术产品企业中推荐；区经发委每年度侧重从专精

特新企业中推荐。对经认定的后备企业予以重点支持、培育和政

策扶持，优先推荐申报省级及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和省级及

以上创新平台。

第三条 主动加强与上交所的对接，保持积极有效沟通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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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共建上交所新兴产业培育基地，更好地服务我区企业对接科创

板。适时组织开展宣传培训、专业辅导等服务，帮助企业及时、

准确掌握政策信息。

第四条 对本意见有效期内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

市获准注册的辖内企业加大扶持力度，参照《管委会（区政府）

印发苏州高新区关于鼓励企业上市（挂牌）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苏

高新管〔2020〕84号）及实施细则给予每家一次性600万元奖励，

不受税收条件限制。

第五条 鼓励证券公司勤勉尽责开展优质服务，推动更多我

区企业赴科创板上市。对本意见有效期内保荐我区企业科创板上

市获准注册的证券公司，且在高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，在企业成

功发行股票后给予50万元奖励。

第六条 增强科技资金、人才资金等对企业科创板上市的扶

持力度。研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我区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。

第七条 建立“一企一策”快速通道，提升政府服务效率。

对企业上市过程中需出具证明文件的，各相关部门应在法律法规

允许的范围内简化内部流程，及时开具，限时结办。对企业募投

项目落地过程中的用地、环评等问题，区相关部门及各板块要结

合实际情况积极研究，主动协调解决。

第八条 鼓励各板块结合地方实际，制定出台相关政策，积

极培育推动，实现上下联动支持。

第九条 本意见所涉及奖励经费在企业上市专项资金中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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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，奖励细则由区经发委（地方金融监管局）会同区财政局研究

制定。

第十条 本意见奖励条款可与市政府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苏州市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培育计划的通知》（苏府办〔2020〕

55号）同时享受。

第十一条 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

月 31日，由区经发委（地方金融监管局）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《区

管委会印发苏州高新区关于鼓励企业科创板上市的若干意见的通

知》（苏高新管〔2019〕95号）同时废止。

苏州高新区(虎丘区)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7 日印发


